××镇第×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
选    票

	候选人姓名

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	符号栏
	另 选 人

姓    名
	○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

一、本选区应选代表   名，选举超过应选人数的全票作废。

二、对选票所列候选人，同意的请在候选人姓名右边的符号栏空格内划“○”，不同意的划“×”，弃权的不划任何符号。

三、另选他人的，请在另选人姓名栏空格内填上要选

的人的姓名，并在其姓名右边的空格内划“○”。

四、填写选票时，字迹要工整，符号要清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镇选举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2月28日
